雁峰区2024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
2024年，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上级财政部门的有力指导下，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，紧紧围绕“提质增效”这一核心，持续完善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”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着力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，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政保障。现将全年工作总结如下：

   一、区主要工作及成效
（一）筑牢基础，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与组织保障
1.强化组织引领。持续巩固“政府领导、财政牵头、部门主责”的工作机制。通过区政府常务会议、专题会议等形式定期研究部署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确保各项任务有力推进。

2.完善制度体系。严格依照上级文件及我区已出台的实施办法，持续推进制度落地，明确了管理职责、操作流程与评价标准。

3.提升业务能力。组织全区预算单位参加省、市财政部门的专题培训，并年内举办了2期全区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班。培训内容涵盖政策解读、目标编制、绩效评价实务等，有效提升了全区绩效管理队伍的专业素养和操作水平。

（二）精准管控，构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

1.严格事前绩效评估.将绩效评估作为项目入库的前置条件和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。2024年，我们对区城饮用水网扩容提质工程、老旧小区改造等10个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开展了事前绩效评估，涉及资金9.79亿元，并形成评估报告，确保财政资金“好钢用在刀刃上”。

2.强化绩效目标管理。坚持“谁申请资金，谁编制目标”的原则，将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等“四本预算”安排的项目支出和部门整体支出全面纳入绩效目标管理范围。通过预算一体化系统，实现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“同步申报、同步审核、同步批复、同步公开”。

3.做实绩效运行监控。对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资金实施“双监控”，即监控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。采取“部门日常监控+财政重点监控”的模式，对支出进度缓慢、目标发生偏离的项目及时预警，督促整改。2024年通过监控累计发现并纠偏问题78个，有效防止了资金闲置和损失浪费。

4.深化绩效评价与结果应用。一是全面开展绩效自评，组织所有预算单位对2023年度项目支出和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，自评覆盖率达100%。二是扎实推进财政重点评价，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，聚焦乡村振兴、民生保障、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。例如，通过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等重点评价，确保了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细化、完整、清晰，提高了预算编制质量。三是强化评价结果应用，建立健全“评价—反馈—整改—提升”的管理闭环。将绩效评价结果与下年度预算安排、政策调整实质性挂钩。

二、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

在肯定成绩的同时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短板：

1.绩效理念有待深化：部分预算单位“重分配、轻管理、轻绩效”的思想仍未根本扭转，对绩效管理的新要求存在畏难或应付情绪，主动运用绩效理念加强管理的意识不强。

2.目标质量有待提高：部分单位编制的绩效指标仍显宽泛，细化量化程度不足，指标值设置标准不明确，导致事后评价时难以精准衡量。

3.结果应用约束力有待加强：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的挂钩机制虽已建立，但“奖优罚劣”的激励约束作用尚未完全发挥，特别是对于一些刚性民生支出，调整预算安排的难度较大。

4.专业力量有待充实：绩效评价工作专业性强、工作量大，我区目前主要由预算股兼顾，缺乏专职绩效评价专业人才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绩效评价工作的深度和广度。

三、区2025年工作思路

针对上述问题，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
1.持续加强宣传培训，营造绩效氛围：通过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预算绩效管理政策与成功案例，牢固树立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绩效理念，提升各预算单位的主体责任意识和业务操作能力。

2.着力优化指标体系，提升管理精度：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分行业、分领域的绩效指标标准体系，加强对各部门绩效目标编制的辅导与审核，确保指标设置科学合理、可衡量、可评价。

3.硬化结果应用约束，强化激励问责：完善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、政策调整的挂钩机制，切实做到“奖优罚劣”。对绩效好的政策和项目优先保障，对绩效差的进行压减或取消，并建立整改跟踪问效机制。

4.探索管理创新，引入多方监督：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，探索开展成本效益分析。同时，适时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参与重大项目的绩效评审与监督，提升绩效管理的公开透明度和公信力
